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收“定向就业”
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历硕士研究生协议书
甲方（定向就业单位）：                                            （需为具有法人资格单位）
乙方（定向就业生本人）：                     身份证号码：                             
丙方（招生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丙方拟招收乙方为二○一七年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     学院                                                                                                                                                                                                                                                                                                                                                                                                                                                                            攻读                                            专业且定向至甲方就业的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历硕士研究生，现根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地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京发改[2013]2587号）、三部委对北航《北京地区高校（科研机构、党校）全日制研究生收费标准表》的审批结果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订立本协议，具体事宜如下：
一、丙方仅负责乙方在校期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不接收乙方的户口、工资关系、人事档案等材料，不负责支付乙方的工资、各类补贴及医疗等费用，不解决住宿。乙方在校期间奖助政策依据丙方相关规定执行。
二、甲方或乙方需向丙方每年缴纳学费    8000 元，具体交款方式及时间由丙方出具相关通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放。
三、乙方毕业（或结业、肄业）后，一律派遣至回甲方就业。乙方因毕业、退学、开除学籍或其他原因离校，其毕业（或结业、肄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在读期间形成的相关材料，按照丙方的有关规定送交甲方。若在乙方培养期间，乙方与甲方解除定向就业关系，或甲方由于重组、破产等原因被注销，乙方在读期间形成的相关材料，按照丙方的有关规定执行。乙方在读期间必须遵守丙方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四、甲方与乙方之间的有关商定，涉及丙方利益的，需经丙方同意；与丙方无关的，由甲方、乙方自行解决；本协议有效期内，丙方有关培养的任何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修订、新制定等）均视为有效，乙方需严格遵守。丙方不负责培养以外的各项事宜，亦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甲方或乙方不执行本协议，丙方有权停止培养工作。甲方或乙方所交学费按丙方相关规定处理。 
六、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确定，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分别由甲、乙、丙三方收执，具有同等效力。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办理完毕毕业离校手续终止。
甲方单位公章：                        乙方签字：                  丙方单位公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丙方负责人签字：
    201   年    月    日               201   年    月    日        201  年    月    日
备注：本协议（一式三份）请于2016年10月28日前通过邮局EMS快递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办公楼东楼213室，收件人：北航研招办；电话010-82314369；邮编100191。如自行交表，请于2016年10月27-28日交到北航办公楼东楼213室。
